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實驗室設備借用要點 

 111年 10月 27日實驗室暨學生實習場所安全委員會訂定 

一、 目的：為落實實驗室設備資源有效利用，提升教學品質與效能，加強實驗室設備器材之管理，使

資源有效配置和運用，特訂定本要點。 

二、 管理內容：本要點所稱之設備包括資本門財產(單價 1萬元(含)以上之設備，不含筆記型電腦)

及列冊之經常門物品(單價 1萬元(不含)以下之物品)。本要點所稱之借用，為將實驗室設備借出

科學大樓之行為。 

三、 借用時間：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進行借用與歸還。 

四、 借用對象： 

(一)本校現職教職員工。 

(二)若學生需借用設備時，借用目的為參加學校所推派或經學校公開遴選選手之對外競賽者，則

設備借用由設備組代為處理；若學生借用目的為個人所使用者，如：科學展覽、成果發表、

非學校所推派或非經學校公開遴選選手之對外競賽等，則由指導老師代為借用，並由指導老

師負擔保管及使用責任。 

(三)借用之設備，僅作為教學及競賽用途使用，不可挪為私人用途，亦不提供校外人士借用，如

因特別需求，需簽請校長核准後始可借用。 

五、 借用方式及期限： 

(一) 本校實驗室設備借用，借用者請逕向科學大樓管理員登記借用，用畢後所有設備必須恢復

原狀，並保持完整歸還(含配件)。設備借用時間到期，借用人需主動將設備歸還至科學大

樓。 

(二) 短期借用：借用時間每次以一週為限(含借用起始日及例假日)，如有特殊使用需求，欲延

長借用時間，得辦理續借(以一次為限)。設備短期借用需填寫《實驗室設備借用申請單》，

經教務主任核可後始可借用。 

(三) 長期借用：借用時間逾兩週(含借用起始日及例假日)，需填寫《實驗室設備長期借用申請

單》，經教務主任核可後始可借用，借用期限須於申請時敘明，以不跨學期為原則。 

(四) 若因公務需要，教務處得隨時協調收回借出之設備，借用者應立即歸還。 

六、 借用責任： 

(一)設備借用及歸還時，借用者應檢查配件是否齊全及功能是否完善或毀損，若設備(含配件)

遺失或因人為因素導致設備毀損、故障時，借用者需負責照價賠償或維修。 

(二)借用人不得將所借設備轉借他人，如因轉借他人致設備有損壞或遺失，亦由原借用人負責賠

償及維修責任。 

(三)借用人需於規定期限內完成歸還，經通知後仍未改善者，取消其借用本要點所稱設備之權利，

直至完成歸還後始可恢復借用。 

 



七、 設備盤點及特殊情況： 

(一) 學期中：如遇財管單位盤點設備期間，請借用人配合盤點作業。 

(二) 學期末：每學期末所有借出之設備均需歸還至科學大樓，待進行盤點及維護保養完成後才

可重新申請借用。 

(三) 特殊情況：如因特殊情況，設備組擁有調度教學設備之權利，得於借用期間內通知借用人

提早歸還，並於特殊情況結束後請借用人重新申請借用。 

八、 凡教職員工離職或停職者，其所借用之設備應於離校前悉數歸還，始可完成離校手續。 

九、 本要點經實驗室安全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實驗室設備借用申請單     (第一聯：管理員留存聯)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是否為續借  □是  □否 

借用人姓名  應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借用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天 

借用設備名稱 

 

 

 

借用設備 

數量及單位 
 

財產編號 

 

 

 

用途說明 

 

 

 

借用人簽章 
             請先詳閱《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實驗室設備借用要點》 

                   簽章後視為同意要點內相關規定 

科學大樓管理員簽章 設備組長簽章 教務主任簽章 

   

下方欄位於歸還時填寫 

實際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借用人簽名  科學大樓管理員簽章  

———————————————————————————————————————— 

                           實驗室設備借用申請單       (第二聯：借用人留存聯) 

借用人姓名 
 

應歸還日期 
 

借用設備名稱 
 借用設備 

數量及單位 

 

下方欄位於歸還時填寫 

實際歸還日期 
 科學大樓管理員簽章 

(歸還證明) 

 

 



                 實驗室設備長期借用申請單    (第一聯：管理員留存聯)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借用人姓名  應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借用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借用設備名稱 

 

 

 

借用設備 

數量及單位 
 

財產編號 

 

 

 

用途說明 

 

 

 

借用人簽章 
             請先詳閱《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實驗室設備借用要點》 

                   簽章後視為同意要點內相關規定 

科學大樓管理員簽章 設備組長簽章 教務主任簽章 

   

下方欄位於歸還時填寫 

實際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借用人簽名  科學大樓管理員簽章  

———————————————————————————————————————— 

                      實驗室設備長期借用申請單      (第二聯：借用人留存聯) 

借用人姓名 
 

應歸還日期 
 

借用設備名稱 
 借用設備 

數量及單位 

 

下方欄位於歸還時填寫 

實際歸還日期 
 科學大樓管理員簽章 

(歸還證明) 

 

 


